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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的概念和特征：国际法基本原则

是指被各国公认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用于国际法一切效

力范围的、构成国际法基础和核心并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国际

法原则。依这一定义，国际法基本原则具有下列特征：（一

）各国公认即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因为国际法是国家之

间的法律，一个国家不能创造国际法，尽管有时一国或少数

国家提出的某一原则，具有重大的政治、法律意义，在没有

得到各国公认之前，尚不能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基本原则

必须是为各国所公认的。这种公认或者反复出现在各国缔结

的条约中，或者作为国际习惯被各国所接受。这一特点使其

区别于仅为少数或部分国家承认的原则。（二）具有普遍意

义即这种原则适用的范围是国际法律关系的所有领域。国际

法基本原则不是个别领域中的具体原则，也不只是关系到国

际关系的局部性原则，而是超出了个别领域而具有普遍意义

的，适用于国际法一切效力范围的，关系到国际关系全局性

的原则，它可以贯穿于国际法的各个方面并具有指导作用。

例如，国家平等原则，它对国际法的各个领域都起调整和指

导作用，具有普遍意义，无论其他任何领域的原则、规则只

要违背了平等原则均属无效。相反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尽

管也是一项国际法原则，而且早已为各国公认，但仍不能成

为基本原则，因为其只涉及国与国之间引渡罪犯这一方面，

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因而不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三）构



成国际法的基础这一特征可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国际法

基本原则是一般原则产生的基础。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和具体

规范要么是从基本原则派生或引申出来的，要么是在基本原

则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国际法基本原则是一般原则

有效的基础。国际法一般原则必须符合基本原则的精神，不

得与之相抵触。如同宪法与其他法律的 “平法子法”地位相

似，任何一项国际法一般原则、规范，与国际法基本原则抵

触者均属无效。3.国际法基本原则是国际法存在的基础。对

国际法基本原则必须遵守，不得违反，倘若破坏了国际法的

基本原则就动摇了整个国际法的基础。譬如，假若在国际关

系中破坏了主权原则，现代国际法便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

础。如果仅仅违反了国际法的具体原则，不足以影响国际法

的存在。（四）具有强行法的性质强行法，又称绝对法、强

制法，指在国际社会中公认的必须绝对执行和严格遵守的，

不得任意抛弃、违反或更改的国际法规范。强行法是任意法

的对称。强行法原为国内法的概念，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

法公约》开始正式在国际法领域使用强行法的概念。该公约

第53 条称国际强行法为“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并规定：

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

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范始得更改

之规范”。按照这条规定，国际强行法应具备三个条件或特

征：①国际社会全体接受；②公认为不许损抑；③不得随意

更改，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原则始得更改。但是，国际

强行法具体指哪些规范，条约法公约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也没有划定具体范畴。关于国际强行法的效力，《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第53 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



规律抵触者无效”；第64 条又规定“遇有新一般国际法强制

规律产生时，任何现有条约之有与该项规律抵触者即成为无

效而终止”，足见其在国际法中的权威性。按照公认的规定

和解释，国际法基本原则完全具备国际强行法的各种条件和

特征，但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原则不一定均为国际法的基本原

则。二、《联合国宪章》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影响《联合国

宪章》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

影响，《联合国宪章》本质上属于多边性质的国际条约，其

所载原则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因为：第一，联合国

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大的普遍性的政治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目前已拥有191个会员国，几乎包括了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国

家，作为这一庞大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宪章》可谓是已

获得了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文献。第二，系统地概括国际法

基本原则的国际文件首推《联合国宪章》，这是国际法基本

原则在国际法律文件上的首次具体表现，其确认固定和发展

了国际法基本原则，被认为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发展起重

要作用的文献。在《宪章》中，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现在序言

、宗旨和原则部分，尤其集中在第2 条规定的七项原则上，

其给联合国及其会员国规定了法律任务、行动方针以及必须

遵守的行为准则。第三，《联合国宪章》第2 条规定：“本

组织在国际维持和平及安全之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联合国

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足见《联合国宪章》是一项具有权

威的国际文献，它的效力已超出了一个国际组织文件的效力

范围。此外，宪章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对其后载有基

本原则的国际公约、双边条约有其他国际文件具有“渊源”

作用。譬如，宪章所规定的七项原则被其他国际文件，如《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国际法原

则宣言》、《各国经济权利和 义务宪章》以及大量的双边条

约、协定所重申、延伸和发展。《联合国宪章》在序言和宗

旨部分都涉及到了国际法基本原则，但最集中的反映在第2 

条联合国的原则部分中，其规定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予遵

行的七项原则，简述如下：a) 会员国主权平等。b) 善意履行

宪章义务。c )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d ) 不使用武力。e ) 集体

协作。f ) 确保非会员国遵行宪章原则。g ) 不干涉别国国内管

辖事项。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互相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总称，是50 年代中期由中国、印度和

缅甸共同倡导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

该原则第一次见之于1954 年4月29日，中、印两国签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

和交通协定》四十多年来，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除了又有

大批第三世界国家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一些发达国家

，包括日本、美国也都明确承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样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出了亚洲、非洲的范围，得到了欧洲

、美洲、大洋洲很多国家的承认，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范围

，得到了发达国家的承认。据统计，至今已有一百多个条约

全面承认了这五项原则，还有相当多的条约明确载明了五项

原则中的几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在双边条约中得到

确认，而且也在重要的国际文件中得到确认。这足以证明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得到各国公认，已经成为指导国际关系

的基本准则及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武器。在建立国际

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显示出其特



别的重要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被国家社会承认为国际法

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国际

法，也表明了中国对现代国际法发展的重大贡献。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包括了过去已有的各项基本原则，但并不是简单的

重复，而是对传统国际法各项基本原则的新发展。它更加准

确地、精炼地表达了国际法的各项基本原则，并赋予了新的

内容和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核

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中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四、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主要

内容下面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加以论述，需要重点

理解掌握。（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1、互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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